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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對旅館的發牌及規管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對旅館的發牌及規管提供背景資料，並重

點概述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對此議題的主要關

注意見。  
 
 
背景 

 
2.  在香港經營旅館受《旅館業條例》(第 349章 )(下稱 "《條

例》")所監管。在2013年 12月 29日北角五洲大廈發生導致25人受

傷的三級火警 1後，因應公眾對該事件的關注，事務委員會在

2014年1月10日的會議上與政府當局討論有關規管賓館的事宜。  
 
發牌規定  
 
3.  據政府當局所述，《條例》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實施發牌

制度，確保用作旅館的處所在樓宇結構和消防安全方面達到《建

築物條例》(第 123章 )及《消防條例》(第 95章 )指定的標準，以保

障旅客及公眾安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 (下稱 "牌照

處 ")是執行該條例的部門，負責處理旅館牌照簽發及相關的執法

工作。  
 
4.  《條例》訂明，任何處所提供收費的住宿，假如其租出

期少於連續 28天，必須向牌照處申領旅館牌照方可經營。牌照
                                                 
1  民政事務總署就該次火警所作回應的新聞公報可於下述超連結瀏覽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12/29/P201312290535.htm5.htm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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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為 12至 84個月，牌照持有人須於有效期屆滿時續期。牌

照處會提醒旅館牌照持有人確保有關處所符合批約條款、大廈

公契及其他相關法例。  
 
針對無牌旅館的執法行動  
 
5.  根據《條例》，任何人經營無牌旅館，一經定罪，可處

罰款 200,000元及監禁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

罰 款 20,000 元 。 至 於 違 反 牌 照 條 件 ， 一 經 定 罪 ， 可 被 罰 款

100,000元及監禁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10,000元。  
 
6.  在 2014年 1月 1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當局告知委

員，牌照處在發現涉嫌無牌經營旅館活動或接獲舉報時，會於

8個工作天內作出巡查。2009年至 2013年期間就無牌經營旅館作

出的巡查、檢控及定罪個案數目如下    
 
 

 巡查  檢控  定罪  

2009年  2 430 39 36 

2010年  2 678 38 44 

2011年  3 125 53 39 

2012年  6 791 128 110 

2013年  9 889 171 161 

 
 

委員的關注意見 

 
7.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1年 3月 18日及 2014年 1月 10日的會

議上討論與旅館的發牌及規管相關的事宜。議員的主要關注意

見綜述於下文各段。  
 
發牌規定  
 
8.  在 2014年 1月 10日會議上與政府當局討論《條例》下的

發牌制度及規管事宜時，有委員關注到，不少旅館在住宅樓宇

內經營，對居民構成安全風險和滋擾。有意見認為，審批在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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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樓宇內經營旅館的申請的程序應包括諮詢相關大廈的居民。

部分委員詢問審批旅館牌照申請時因何不考慮大廈公契條文。  
 
9.  政府當局表示，牌照處必須根據《條例》所賦予的權限

處理旅館牌照申請。牌照處在接獲旅館牌照申請時，會先確定

有關擬用作旅館的處所是否屬於《建築物條例》下可用作旅館

的用途。牌照處在確定有關處所符合《建築物條例》及《消防

條例》所訂明的樓宇結構及消防安全標準後，才會發出牌照。

不過，《條例》並無賦權牌照處基於其他因素 (例如地契條款、

大廈公契及居民的意見 )而拒絕牌照申請。當局又告知委員，大

廈公契是大廈各業主、物業管理人和發展商所簽訂的私人契

約，只有該等有關方才可根據大廈公契賦予的權力，執行大廈

公契載明有關建築物的控制、管理、行政事宜的責任。  
 
10.  然而，部分委員不信服政府當局的下述解釋：當局審批

旅館牌照申請時不會考慮、詮釋或執行大廈公契的條文。該等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現行的旅館發牌制度，以顧全公眾利

益，並在有需要時修訂法例以收緊該發牌制度，藉以保障所居

樓宇有旅館經營的住客的利益。政府當局表示，規管措施應在

維持持牌旅館的生存空間以及減低對其他住客造成安全影響或

滋擾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政府當局會不時檢討《條例》的

實施情況和研究可行的改善方案。  
 
針對無牌旅館的執法行動  
 
11.  在 2011年 3月 18日會議上討論監管無牌酒店和賓館時，

部分委員關注到針對無牌旅館進行的巡查及提出的檢控數字相

對偏低。議員又促請政府當局調配足夠人手專責巡查懷疑無牌

經營旅館，以打擊該類非法經營活動。對於影子旅館 (即持牌人

利用其持牌處所在其他處所經營無牌旅館 )問題，部分委員詢問

是否需要修訂法例，以更有效地打擊該問題。  
 
12.  委員亦對無牌旅館透過網站進行宣傳活動日見增加的

情況表示關注。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更緊密地監察該等宣傳推廣

活動。另有意見認為，法庭對無牌經營旅館所判處的刑罰過於

寬鬆，政府當局應在其認為有需要及恰當時，考慮就法庭的判

決尋求覆核。  
 
13.  據政府當局所述，牌照處近年已增加人手和聘請具執法

經驗的前線人員，協助打擊無牌旅館，包括設立由 8人組成的專

責網絡執法小隊，負責就懷疑無牌旅館搜尋資訊和情報。在發

現無牌經營旅館活動或接獲舉報時，牌照處會進行調查，並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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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種針對性的方式搜證，例如進行突擊巡查、展開針對性的

大規模跨部門聯合行動、或喬裝為顧客和訪港旅客 (俗稱 "放蛇 ")
等。  
 
14.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如有足夠證據證明有關處所涉及

無牌經營旅館，當局會立即採取檢控行動。在提出檢控時，檢

控人員會請求法庭考慮無牌旅館對旅客、大廈住客及公眾構成

的安全威脅，以及重犯者過往的定罪紀錄，在量刑時反映有關

罪行的嚴重性。牌照處亦會徵詢律政司法律意見，以決定是否

就個別裁決的量刑，向法庭提出上訴或覆核。至於針對影子旅

館的措施，如旅館牌照持有人曾觸犯涉及無牌經營旅館的罪行

而被定罪，牌照處會考慮撤銷其名下所有旅館牌照，或拒絕其

牌照續期申請。  
 
15.  政府當局又表示，當局根據過去數年的執法經驗，已對

《條例》展開檢討，並認為有可予改善的空間。政府當局檢討《條

例》時，會考慮委員所提出的建議及探討不同的方案，包括加

重有關罪行的刑罰。  
 
 
最新發展 
 
16.  在 2014年 7月 4日，民政事務總署發出題為 "《旅館業條
例》的檢討 "的諮詢文件，就改善旅館發牌制度及提升打擊無牌
旅館的執法成效的措施向公眾徵詢意見。  
 
17.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14年 7月 23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該諮詢文件。  
 
 
相關文件 
 
18.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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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旅館的發牌及規管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 3月 18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4年 1月 10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7月 10日  


